
 

 

衞生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15年 1月 15日的情況 ) 

 
 

事項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香港對藥劑製品
的規管及監控  

 

2009年 3月 3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一俟最終確定
衞生署督察巡查藥品製造商時所

使用的清單，便向事務委員會提供

經修訂的清單。  
 

香港藥物監管制度檢討委員會於

2010年 1月建議衞生署採取分階段
的方式，提升香港現行的 "生產質
量管理規範 "(下稱 "管理規範 ")發
牌標準，務求達到世界衞生組織及

"國際醫藥品稽查協約組織 "(下稱
"協約組織 ")所頒布的國際標準。應
衞生署邀請，協約組織在 2010年年
底就管理規範及協約組織所採用

的標準進行了一項差距評審。衞生

署於 2012年 7月取得顧問服務，就
提升現有的管理規範發牌標準至

協約組織的標準提供意見。顧問研

究已於 2014年年底完成，而巡查清
單已按照顧問所提的意見作出修

訂。經修訂的巡查清單會盡快提交

事務委員會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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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2. 在衞生署開設新
的首長級職位  

2011年 4月 1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設立藥物辦
事處後，就落實香港藥物監管制

度檢討委員會的建議的進展情況

提供每季或每半年的報告。  
 

助理署長 (藥物 )及一個總藥劑師的
職位分別於 2011年 9月 1日及 14日
開設，以成立藥物辦公室，推展

香港藥物監管制度檢討委員會 (下
稱 "檢討委員會 ")的建議。  
 

政府當局已於 2013年 11月 18日就
落實檢討委員會部分建議而提出

的立法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該等

立法建議旨在加強對藥劑製品的

規管。政府當局亦出席了事務委員

會 分 別 於 2013 年 12 月 10 日 及
2014年 2月 10日舉行的特別會議，
與 團 體 及 議 員 就 立 法 建 議 交 換

意見。  
 
政府當局於 2014年 3月 26日向立法
會提交立法建議，即《2014年藥劑
及毒藥 (修訂 )條例草案》。在 2014年
3月 28日舉行的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會議上，議員成立法案委員會，以

研究該項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已

完 成 對 該 項 條 例 草 案 的 審 議 工

作。政府當局已作出預告，表示會

在 2015年 1月 2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
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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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私營協作放射
診 斷 造 影 先 導
計劃  

2011年 12月 12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在先導
計劃推行前及推行 6個月後，癌
症病人就放射診斷造影服務平均
等候時間的數據。  
 

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作出回應。 

4. 公營醫院的重建
及擴建計劃概況  

2013年 7月 15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按醫院聯網就
服務人口、按人口每 1 000人計算
的病床數目、服務的範圍 (包括因
人手不足或其他原因而仍未提供
的該等服務，以及向有關醫院聯
網服務地區之內及以外的病人分
別提供服務的比例 )、醫生及護士
的人手短缺情況，以及上述範疇
在未來 15年 (每隔 5年 )的預期改變
提供分項數字。  
 

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作出回應。 

5. 醫院管理局確保
醫療器材和用品

安全使用的機制  
 

2014年 10月 20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a) 詳細資料，闡釋政府當局文件

(立法會 CB(2)2059/13-14(01)
號文件 )第 5段所載述，醫院管
理局 (下稱 "醫管局 ")為確保
醫療器材和用品安全使用而
在中央層面推出的措施，以及
為確保已訂立的指引獲得遵
從而設立的監察機制；及  

 
(b) 根本成因分析委員會就伊利

沙伯醫院使用逾期手術縫合

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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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的事件所得出的結果及所
作建議的摘要。  

 
6. 醫管局對病理學

報告的質素管理  
 

2014年 11月 17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
闡述 
 
(a) 在過去 5年曾向醫管局總辦事

處 呈 報 的 嚴 重 醫 療 事 故 當
中，醫管局針對其醫生而採取
紀律處分的數目，以及在該些
醫生當中，有多少名曾轉介香
港醫務委員會以調查應否進
行紀律聆訊；  

 
(b) 基督教聯合醫院及其他公營

醫院病理部病理科醫生人手
編制及實際人數；及  

 
(c) 衞生署轄下法醫科審查病理

學報告的百分比。  
 

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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